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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6/2021_2022__EF_BC_BB_E

5_B1_B1_E8_A5_BF_E7_c42_66624.htm 第一条 根据财政部《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省财政厅负责全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工作。市、县财

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会计从业资格的管理。 省级、中央

驻晋单位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由所在地财政部门负责。中

铁三局、十二局、十七局、太原机车车辆厂等单位的会计从

业资格管理由省财政厅负责。 第三条 省财政厅负责全省会计

从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市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的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 第四条 省财政厅根据财政部确

定的考试科目、考试大纲，组织实施命题（题库）、标准答

案和评分标准；根据财政部统一规定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样

式和编号规则，印制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公布编号规则。向

各市发放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第五条 市财政部门负责印制试

卷、组织考试和阅卷，并于考试结束后20日内，将考试结果

报省财政厅；组织实施本辖区内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颁发工作

；根据报名人数，确定考试日期和考试次数，每年组织考试

应当在两次以上。 第六条 省财政厅根据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人

员继续教育大纲制定培训规划并组织实施。市、县财政部门

组织实施本辖区持证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 第七条 会计

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接受继续教育的形式： 1、参加财

政部门组织的会计业务培训； 2、参加省直部门和单位组织

的会计业务培训； 3、参加其他具备培训条件的单位举办的

会计业务培训。 第八条 会计人员具备下列条件视同完成当年



继续教育： 1、年内完成一项会计类课题研究或发表一篇会

计类学术论文； 2、正在普通院校或成人院校接受国家承认

的会计、财务管理、注册会计师、审计、统计专业学历教育

； 3、参加本年度会计、审计、注册会计师等类考试，至少

一门合格者。 第九条 培训单位应当根据财政部门制定的继续

教育规划，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包括培训内容、培训时间

、培训对象、师资情况等），报当地财政部门备案。高级会

计师的培训计划，要报省财政厅备案。 第十条 培训单位应当

加强教学场所、设备、师资队伍等建设，按照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机构的要求，如实记载和报送会计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

情况，并接受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的监督与指导。 第十一

条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每两年为一个周期免费登记一次，主要

检查和督促持证人员是否按要求完成继续教育学时和内容，

了解持证人员在岗、奖惩等情况。 第十二条 持证人员不参加

定期登记的予以公告。连续两个周期内不参加登记的视为自

动离岗，并予以公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财政厅2000年11月17日印发的《关于印发＜会计从业资格

管理办法＞若干问题解答（一）的通知》（晋财会〔2000

〕15号）、2001年7月17日印发的《山西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实施办法》（晋财会〔2001〕38）号、省财政厅办公室2002

年10月9日印发的《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会计从业资格管

理办法＞若干问题解答（二）的通知”的通知》（晋财办会

〔2002〕9号）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